
Dispute Settlement 争议解决, 2026, 12(6), 38-46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6.126181  

文章引用: 张妮. 我国共同犯罪案件中退赔制度研究[J]. 争议解决, 2026, 12(6): 38-46.  
DOI: 10.12677/ds.2026.126181 

 
 

我国共同犯罪案件中退赔制度研究 
——以共同犯罪人退赔责任的确定为焦点 

张  妮 

浙江师范大学法学院，浙江 金华 
 
收稿日期：2026年4月3日；录用日期：2026年5月26日；发布日期：2026年6月10日 

 
 

 
摘  要 

实务中对于共同犯罪人退赔责任的方式至今仍无定论，故本文以共同犯罪人退赔责任的确定为焦点对我

国共同犯罪案件中的退赔制度进行研究，开篇以合同诈骗案为例，提出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共同犯罪

人退赔责任不明确、追偿权争议等难题，随后通过梳理我国退赔制度的现状，发现退赔责任争议与追偿

机制冲突等问题层出不穷。法理研究则表明，连带责任说虽利于保护被害人，但容易罪罚失衡；按份责

任说符合罪责自负，但却难以保障全额赔偿被害人；实际获利说强调公平高效，但却可能增加诉讼风险。

经过研究，本文提出共同犯罪人责任分配优化路径，即共同犯罪人对被害人承担连带退赔责任，但其内

部承担按份责任并允许相互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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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practice, there is still no definite conclusion on the way for co-conspirators to fulfill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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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nsation obligation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ompensation 
responsibility of co-conspirators to study the compensation system in joint crime cases in China. The 
article begins with a case of contract fraud, highlighting the long-standing problems in judicial practice 
such as unclear compensation responsibility of co-conspirators and disputes over the right of recovery. 
Then, by review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compensation system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problems 
such as conflicts between compensation responsibility disputes and the recovery mechanism keep 
emerging. Legal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joint liability theory is beneficial for protecting the victim, 
but it is prone to imbalance in punishment and penalty; the contributory liability theory conforms to 
the principle of “responsibility according to guilt”, but it is difficult to guarantee full compensation for 
the victim; the actual profit theory emphasizes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but it may increase litigation 
risks. After research, this article proposes an optimized path for the allocation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co-conspirators, that is, co-conspirators should bear joint compensation responsibility for the victim, 
but they should bear contributory liability internally and allow mutual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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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一起罪名为合同诈骗罪的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程某等人先后成立多个拍卖公司，随后通过在

网上发布拍卖藏品的信息，谎称可将被害人的藏品送至正规拍卖公司拍卖，并让员工(其余被告人)假装鉴

定人员对客户藏品进行虚假“鉴定”后虚高估价，骗取客户信任，后业务员代表公司与客户签订委托服

务协议，并以此为由收取客户价格不等的服务费、会员费，收取被害人的服务费及藏品后，又捏造已将

被害人藏品送至拍卖行进行拍卖但藏品流拍的假象，最终以其已经履行了服务故不退还费用的方式，骗

取被害人交纳的服务费，后经被害人举报，该诈骗团伙曝光。 
经过两级法院审理，法院对于被告人程某等人的退赔责任认定如下：从客观上看，该公司各成员之间

相互配合，共同实施了诈骗行为，体现了公司成员之间目标的一致性和行动的整体性；从主观上看，扮演

不同角色的各被告人明知自己参与流水线诈骗作业，仍与他人共同配合实施诈骗行为，具有共同诈骗的故

意。同时，诈骗成员还共享了诈骗利益，具体是由公司按照既定比例以工资加提成的方式分别发放给参与

诈骗的各成员。因此，各被告人分别实施的诈骗行为皆为公司诈骗犯罪的构成部分，且行为性质一致，目

标也相同，所以他们都应该对公司的全部犯罪数额承担刑事责任。而对于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其对公司运转起着重要的作用，属于主犯；对于仅参与诈骗的试探和引导活动，参与度较低且非法获利较

少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起次要作用的，应认定为从犯。故程某、李某、申某三人系主犯，在该公司存在

期间，先后与 42 名被害人签订委托服务协议，骗取服务费等诈骗总金额 588,230 元，应对该全部金额承担

退赔责任；其余被告人作为从犯，就以其业务参与期间诈骗的总金额为限承担退赔责任 1。 
然而，上述判决存在以下几点疑问：首先，法院并没有明确上述共同犯罪人退赔责任承担方式，仅

是对退赔数额进行分配；其次，如果一名主犯退赔了全额，那其他共犯是否就不再承担退赔责任，又或

 
1参见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20)陕 0113 刑初 586 号刑事判决书、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陕 01 刑终 1209 号刑

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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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中一名从犯履行了自身部分的全部责任，那重合部分的其他共犯是否还要继续承担退赔责任？再者，

如果部分共犯承担了全部或者大部分的退赔责任，是否有权利向其他共犯追偿？ 
针对刑事退赔责任的确定，若是发生在单独犯罪的场合则相对容易，主要就是依据刑法中的罪责自

负原则，但是如果是在共同犯罪的场合下，退赔责任的确定则是难度升级，司法实践中对此也是存在不

同的立场，甚至已经影响到刑事涉案财物的处置工作，长此以往，一定会严重侵害到刑事司法的公信力。

由此，本文拟通过对现有退赔制度的研究，以共同犯罪人退赔责任的确定为焦点，探讨共同犯罪人退赔

责任的优化路径，退赔责任的确定不仅对被害人财产权利的保障具有现实意义，也是司法裁判路径统一

的内在要求。 

2. 共同犯罪人退赔责任之法律现状 

(一) 退赔制度的复杂定位 
我国退赔制度的立法经历了从粗略到细致、从立法到司法解释的不断发展以及逐渐将退赔纳入量刑

情节的演变过程，但遗憾的是与共同犯罪人退赔责任相关的具体规定一直未能确立，这与我国退赔制度

模糊的体系定位息息相关。我国退赔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呈现出定位复杂的特点，兼具刑事实体、刑事诉

讼以及刑事执行等多方面的特点，具体表现如下：其一，在刑事实体法方面，退赔的核心功能是将其作

为刑罚裁量的考量因素，这点从刑法第 64 条 2在整部刑法文本中所处的位置就能看出，同样在司法实践

中，退赔行为也会被视为犯罪分子具有悔罪表现与人身危险性降低的指标，影响到犯罪人的刑罚轻重。

其二，在刑事诉讼法方面，退赔则具有相对独立性。刑事诉讼司法解释规定被害人不能就被告人非法占

有、处置的财产另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只能借助刑事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程序寻求救济，这一规定实际

上是将退赔纳入了刑事裁判的专属范畴。其三，在执行方面，刑事判决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诸多争议，

一方面，根据现行法律，责令退赔的刑事判决无法直接申请强制执行，只能依赖司法机关主动追缴，这

使得被害人的财产救济可能远远达不到要求；另一方面，刑事退赔还可能引发民刑交叉救济的矛盾，如

若退赔未能完全弥补被害人的损失，被害人是否能够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这一问题仍有待解决。而最高人

民法院发布的案例对此也存在不一致的看法，尽管有部分地区允许例外情况，但大部分案件仍禁止双重

救济。退赔制度这种体系定位的复杂性导致该制度在实体认定、程序推进和执行效果等方面均面临困境，

亟需理论澄清和制度完善。 
(二) 退赔责任方式的分歧 
共同犯罪人的退赔责任究竟应当采取哪种责任方式，是理论界与实务界长期争议的问题，这一分歧

也直接影响到各共犯人退赔范围的确定和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实现程度。目前主要存在的责任承担方式有

连带责任说和按份责任说，随着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不断增加，还出现了实际获利说。本文第三部分会对

上述三种理论进行详细说明，故在此不过多赘述，仅以表格形式进行简单对比。 
 

责任类型 法理基础 优势 劣势 

连带责任说 部分实行、全部责任 充分保障被害人权益 加重部分共犯人负担 

按份责任说 罪责自负 责任承担与非法获利相匹配 降低被害人足额获赔的可能性 

实际获利说 不同层级、区别对待 平衡效率与公平 增加诉讼负担 

 
(三) 退赔追偿机制的实践冲突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

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https://doi.org/10.12677/ds.2026.126181


张妮 
 

 

DOI: 10.12677/ds.2026.126181 41 争议解决 
 

共同犯罪案件中，当其中任一共犯履行了超出自身责任份额的退赔义务后，是否有权向其他共犯人

追偿？这同样也是在理论界与实务界中引发分歧的问题，实践中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模式，即否定追偿

权模式和肯定追偿权模式。 
部分法院就共同犯罪中多退赔的共犯人能否向其他共犯人追偿的问题，认为共同犯罪人之间不形成

民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退赔属于刑事义务的履行，不应产生民事上的追偿权。典型案例为“程某等挪

用资金案”：程某在共同犯罪中被迫退出赃款 366,577 元(远超过其个人获利)，后向同案犯巫某提起民事

诉讼追偿。该案件后经一审、二审及再审三级法院审理，最终裁定如下：在共同犯罪中，任一共犯即使

超出自身责任份额对被害人进行退赔，也与其他共犯之间不产生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若其以

超出责任范围的退赔金额向其他共犯进行追偿，此类争议并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法院即使受理

后亦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3。该模式的法理基础在于“刑事程序优先”原则，认为退赔责任是刑事裁判确定

的义务，不应再通过民事诉讼调整。 
还有部分法院承认超额退赔共犯人的民事追偿权，将退赔视为连带债务清偿。比如在“刘某等信用

卡诈骗案”中，刘某主动赔偿 400 万元给被害人(涵盖全案损失)，法院在刑事判决中据此对其从轻处罚。

服刑期间，刘某提起民事诉讼向其他共犯人追偿，法院最终判决张某支付刘某 2,616,426 元。该判决的法

理逻辑是：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后，再就相关权利义务纠纷另行主张民事权利并不冲突。即共同犯罪中

各共犯人超额退赔后在共犯之间产生的追偿问题，是平等权利主体之间关于权利义务的纠纷问题，在性

质上仍然属于民事诉讼的受理范围，司法机关应当受理并作出裁判 4。共犯人之间的内部责任分担属于平

等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刑事裁判虽确定对外连带责任，但不影响内部追偿权的民事救济。 
上述司法裁判的不统一导致共同犯罪刑事退赔陷入两难的境地：若否定追偿权，可能会抑制共犯人

退赔积极性；若承认追偿权，则可能引发大量追偿型民事诉讼，增加司法负担。 

3. 共同犯罪人退赔责任之法理分析 

(一) 连带责任说 
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共同犯罪人的退赔责任的主流观点是连带责任说，即任何一个共同犯罪人

都必须对其犯罪行为导致的所有损失承担全额退赔责任。具体来说，对于因共同犯罪而产生的退赔数额，

一方面共同犯罪人不需要区分主从犯，一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共同犯罪人中只要有一人全

部退赔，就无需其他人再退赔[1]。 
连带责任说作为承担退赔责任的主流意见，主要有以下几项理由：第一，连带责任是“部分实行，

全部责任”这一共同犯罪理论的必然结果。其核心逻辑是：首先在主观层面，共同犯罪人具有共同犯罪

的意思联络，并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心理动因；其次在客观层面，各共犯人之间形成了相互利用、互

为补充的一种物理性的因果联系，最终各自分别的犯罪行为共同导致了危害结果[2]。也就是说，是由其

共同实行行为导致的危害结果，共同犯罪人对最终危害结果的产生是具有不可分割的互联性因果关系的，

故而要对全部结果承担责任。在此基础上，既然共同犯罪数额是共同犯罪人定罪量刑的基础，那么在退

赔时，也应当以违法所得的总额承担连带责任，即被害人可以主张任一共犯人全部退赔[3]。第二，刑事

退赔连带责任说与共同侵权的民事连带责任的立场一致。犯罪是严重侵害法益并为刑法所规制的侵权行

为，而且我们通常认为犯罪相对于民事侵权而言，是在性质和程度上更为严重的危害行为，故而在刑事

退赔问题上，就应当责令共同犯罪人承担连带责任，与民事赔偿相协调[4]。第三，从维护受害者权益的

 
3参见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2004)崇民一初字第 1478 号民事裁定书、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锡民终字第 213 号

民事判决书、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锡民再终字第 17 号民事裁定书。 
4参见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17)渝 0113 民初 1454 号民事判决书以及(2018)渝 0113 民再 2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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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讲，连带责任可以为其提供更有效的索赔途径。共同犯罪人承担连带责任，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因

个别共犯支付能力不足而使被害人不能获得相应赔偿的风险。从价值权衡的角度看，要求共同犯罪人连

带承担其中一人无法给付的风险，比要求合法利益无端受到侵害的被害人独自承担损失的主张更为合理。

第四，预防犯罪是刑法的重要职能之一，连带责任说对共同犯罪起到了加强威慑的作用。连带责任说把

退赔义务加到每个共犯身上，理论上每个共犯都有责任把损失全部退赔，实际上是给每个共犯增加了义

务负担[5]。换句话说，按照连带责任说，被害人有权对任一共犯人主张全部退赔，任一共犯人都可能为

其他共犯人的退赔义务“买单”，对于共同犯罪人来说，这种财产执行的不确定性，会对共同犯罪人在

心理上形成一定的震慑作用，体现了刑法的一般预防作用[6]。 
当然，连带责任说也会遭受一定的质疑与批判：其一，共同犯罪人承担连带责任可能导致罪刑不相

适应的后果。不过这主要是针对从犯而言的，因为判决可能会对从犯造成自由刑处罚上较轻，但所承担

的退赔责任却较重的情况，由此引发罪刑失衡问题。其二，退赔行为可能会重复进行。例如，在共同犯

罪案件中，共同犯罪人甲先行将受害人的损失全部退赔，共同犯罪人乙后续又再次全部退赔，此时被害

人就将得到双份赔偿，这显然于法不合。其三，连带责任可能会使先后不同时间到案的共同犯罪人产生

不满情绪，比如先到案的共犯人，自然会先被劝解对被害人进行退赔，争取谅解，一旦赔付完成，后到

案的共犯人对被害人就不再进行赔偿，此时就容易产生“谁先到案，谁先退赔”的假象，会使先到案的

犯罪人觉得自己“吃亏”了。其四，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共同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方式被确定为连带责任

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对共同犯罪连带退赔的做法却缺乏相关的依据，而且对于已经超额退赔的同案

犯能否向其他同案犯进行追偿，当下也无相应的依据[7]。 
(二) 按份责任说 
按份责任说，强调的是各共同犯罪人承担退赔的数额是彼此独立的，应根据各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

所起的作用、所处的角色和地位来分别确定其应当退赔的数额。这种学说强调共同犯罪人退赔责任应相

互独立，之所以如此考虑，主要是认为连带责任的适用会导致共同犯罪人尤其是从犯的退赔责任过于严

苛，且不利于其中违法所得较少的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该理论的核心逻辑在于：刑事退赔责任的承担

应当以剥夺违法所得、弥补被害人损失为目标并遵循罪责自负原则，以共同犯罪人个人的违法所得或者

分赃数额为限。否则尤其是对于从犯而言，其在共同犯罪中并不起主导作用，也难以掌控资金的分配、

流向和用途，实际非法所得相对较少，若忽视这一事实，要求其对全部涉案金额承担连带退赔责任，则

不仅违背了公平原则，也无法有效促进执行。因此，刑事司法实践中需特别注意减轻从犯的退赔义务，

以缓解因严苛的连带退赔责任对部分共同犯罪人，特别是获利较少的犯罪人带来的不利影响[8]。因共同

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全部损失，应由主犯或者主要获利者承担完全赔偿责任；而对于受主犯指使、管理而

实施犯罪行为，或者仅为犯罪提供一定协助的从犯，可仅追缴其违法所得，除此之外不再附加其他退赔

责任。 
当然，按份责任说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面临着以下疑问：第一，按份责任说主张比例化的分割

各共犯人的退赔责任，这样尽管清晰明确，却面临着受害人利益可能得不到完全保障的窘境[9]。这是由

于各个共犯人退赔能力的不同，不能保证每个共犯人都能在自己的份额内足额履行自己应尽的退赔义务。

第二，按份责任说强调按照比例进行责任划分，更多的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在实践层面上，特别是在

某些共犯没有分赃的情况下，可能无法准确判断各共犯人退赔的份额和比例，且目前对于如何厘清各共

犯人的退赔比例尚无明确的依据[10]。 
(三) 实际获利说 
所谓实际获利说，是指在共同犯罪中，所有的共犯，特别是从犯退赔的数额，应当以实际获得的份

额为标准，没有从共同犯罪中获利的共犯，就不承担退赔责任。这是近年来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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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电信诈骗等涉众型经济犯罪领域的实践处理过程中逐渐摸索出的另外一种立场[1]。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各共犯人的获利数额都能根据在案证据予以确认，那么在共犯追赃、退赔问题上采用实际获利说则

更加便于司法执行，司法效率也会更高。 
但不可回避的是，该学说也面临以下几点疑问：其一，实践中可能无法查清每名共犯人的实际获利

数额。从理论上讲，实际获利说可以在形式上满足每名共犯在退赔时的罪责自负原则，但在客观上却面

临着无法查明每名共犯人违法所得实际数额这一难题。在共同犯罪中，几乎无法依靠客观证据来确认各

共犯人就赃款赃物的分配比例，大多是依靠各共犯人的口供来确认，尤其是在现金交易、分配的情况下，

口供几乎成为确认共犯人获利数额的唯一依据。然而，如果各共犯人口供不一或者采取攻守同盟、抵抗

策略等方法，各共犯人的实际获利数额可能就无从考证。其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全面保障。

犯罪数额与行为人的非法获利数额，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巨大差异。比如甲、乙二人将一部分货物私

自占为己有并销赃，但是销赃的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格，此时，甲、乙二人的犯罪数额与实际获利数额就

相差甚远。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在退赃问题上采用实际获利说，对被害人的利益显然是不能保障的，这

无疑有失公允。另外，在一些纯损失型共同犯罪的情形下，各共犯人根本没有任何获利，这时候退赔的

数额该如何根据实际获利来进行计算也是一个难题，如在共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人身犯罪以及故意

毁坏公私财物罪等情况下，各共犯人在犯罪中并未实际获利，但对法益主体的权利却造成了损害，自然

也是要承担退赔责任的。在此情形下，实际获利说显然无法解释各共犯人退赔的责任承担[1]。 

4. 共同犯罪人退赔责任之问题消解 

(一) 退赔责任的应然考量要素 
在共同犯罪中确定各共犯人的退赔责任，并非是简单的运用连带责任或按份责任所能解决的，因为

共犯人的责任分配将涉及到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被害人权益保护、司法效率及社会效果等多

重价值的平衡，故而其应然考量因素应当是一个多维度、有层级的体系。 
1、各共犯人个人行为 
各共犯人个人行为要素主要强调的是各个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其具体行为对犯罪结

果的贡献程度。我国刑法规定，根据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一般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在

包括犯罪集团的情况下，首要分子以及主、从犯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在定罪量刑方面，

我国刑法对此也是做了明确区分：一方面，对首要分子和主犯强调从重处罚；另一方面，对从犯、胁从

犯则有法定的减轻、从轻量刑情节。按照这样的逻辑思维，那在共同犯罪人退赔的问题上，首要分子、

主犯、从犯、胁从犯的责任认定也应当与定罪量刑的规定保持一致。 
目前，实务界有观点指出，在涉众型经济犯罪中，如非法集资类犯罪案件中涉案人员的退赔数额应

当区别对待，分类处理。这是因为，一方面，在非法集资类犯罪中，作为低层级的普通业务员，其获利通

常是由底薪加提成奖金组成，而作为高级别的主犯、首要分子，其获利通常是对集资款的直接占有或者

巨额分红，两者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另一方面，面对两者这种巨大差别，仍要求普通业务员对全部违法

所得承担退赔的责任才能被从宽量刑，表面上看有利于弥补被害人的损失，但实际上可能无法达到预期

效果，有可能造成其完全不退的后果，甚至主犯及首要分子也不积极主动退赔，最终导致被害人的损失

更难得到及时恢复。而其他类型共同犯罪与之具有共通之处，理应借鉴处理。 
2、被害人权利保护 
退赔制度的首要目的是尽可能的弥补被害人因犯罪行为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财产损失，而在共同

犯罪中，无论各共犯人之间的责任如何分配，其退赔的总额总是要尽可能的覆盖被害人的全部损失。故

而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为实现对被害人的充分救济，可以承认共同犯罪人对被害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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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带责任，即被害人可以向任意一个或者全体共同犯罪人主张全部损失赔偿。 
当然，实践中可能还存在没有直接被害人的情况，比如说在职务犯罪中，行为人贪污公款用于个人

消费，案发时已经消耗殆尽，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的退赔应该如何处理？此时，我们认为虽然职务犯罪中

并无具体的被害人，但国家作为职务犯罪背后的抽象债权人的地位应该被承认，仍应责令犯罪人对其犯

罪行为造成的损失进行退赔。 
3、公平与效率 
考虑公平与效率因素，主要涉及到两部分的内容，一是各共犯人的实际退赔能力以及退赔的主动性；

二是共犯人内部追偿权的确认与保障以及不同诉讼程序之间的选择和协调。首先，从各共犯人来看，在

确定最终内部责任分担比例以及实际执行退赔时，要考虑到各行为人的实际经济状况和履行能力，如果

完全不考虑可能会导致判决成为一纸空文，会损害司法权威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但能否实际履行也不

能成为确定基础份额的决定性因素，否则可能会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而行为人退赔的主动性、时间、

数额等，是其悔罪态度的重要表现，是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的，并可以在内部追偿时获得一定的

优待。其次，从程序与制度保障方面来看，一是对共犯人内部追偿权的确认，允许承担了超过内部责任

份额的共同犯罪人向其他未足额退赔的共犯人进行追偿，而这就要求刑事判决中要明确各共同犯罪人之

间的内部责任份额，为后续追偿提供依据。二是追偿也可以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实现。同时，为有效

查明共犯人内部责任份额与比例，以及保障被害人的有效权利，可以考虑允许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进行处

理。 
(二) 退赔责任的路径优化 
若采用按份责任说和实际获利说，在犯罪所得去向模糊、违法所得难以查清，抑或共犯之间彼此推

诿、相互包庇等情形下，可能会导致案件长时间悬而未决，使被害人实际获赔率处于较低水平，进而引

发其他社会问题，难以实现刑法的社会管理职能。反之如果考虑到刑罚目的、共犯原理以及被害人权益

保障等方面，要求共同犯罪人承担连带退赔责任，实际在大多数案件中都是合理的。所以本文认为，共

同犯罪人对外即对被害人应承担连带退赔责任，但同时对内即共同犯罪人内部之间应当承担按份责任并

允许相互追偿。 
1、共同犯罪人对外应承担连带退赔责任 
关于共同犯罪人承担连带退赔责任目前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质疑：一是连带退赔这一刑事手段

过于严厉；二是连带债务与责令退赔制度的目的不相容；三是各共犯人之间的内部追偿权难以实现[11]。
上述几点质疑更多的是将刑事退赔与民事赔偿相互比较，试图通过两者之间的区别来否定连带责任在刑

事退赔制度中的适用。但无论是犯罪人主动退赔还是法院责令退赔，刑事退赔都是用犯罪人的财产对被

害人的损失进行弥补，其本质仍然是财产在平等主体之间的转移，目的是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救济。如

此来看，刑事退赔与民事赔偿并无实质区别，其本质上行使的还是民事赔偿的救济功能。从这个角度看，

共同犯罪可以看做是程度更为严重需要由刑法加以规制的一种共同侵权行为，而退赔则是通过刑事诉讼

的强制手段实现赔偿损失的民事法律效果，对应侵权责任的损失赔偿。因此，对共同犯罪造成的被害人

损失，无疑可以参照共同侵权责任的承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当然，就外部责任而言，各共犯人要对

多大范围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应由其共同参与犯罪造成的损失范围决定，犯罪人应对自己参与范围内

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共犯间内部责任承担的最终比例，则应根据其参与程度、作用力大小、

实际违法所得等因素综合确定。诚然，面对共同犯罪案件中各层级犯罪人违法所得差别较大的情况，适

用连带责任可能会造成退赔责任过于严苛，不利于违法所得较少的犯罪人回归社会等诟病，但反过来，

责令退赔的赔偿属性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最终还是要对被害人的损失进行弥补，而同时连带退赔责任

的承担其实也有助于打消犯罪人，特别是获利较少犯罪人的侥幸心理，实现犯罪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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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同犯罪人内部责任份额及追偿权的确定 
连带退赔责任意味着所有共同犯罪行为人均需对共同犯罪行为所产生的全部金额负责退赔，而各共

犯人在履行连带责任后，自然就会面临内部追偿问题。而对于追偿权，学术界存在不同意见，部分学者

并不支持，他们主张，退赔属于法院在量刑时需要考虑的重要酌定情节，如果在诉讼过程中，多退赔的

共犯人因退赔行为在刑罚中已经获得了从宽处理，其事后又通过民事诉讼向其他共同犯罪人追偿，可能

就会出现某些共犯人利用退赔来逃避更重刑罚，随后再通过民事追偿弥补自身损失，这种情形一旦发生，

不仅不利于打击和惩治犯罪，还会损害社会公平[12]。然而，本文持相反意见，认为多退赔的共犯人有权

向未退赔或者退赔不足的共犯人进行追偿，对此有以下几点理由：首先，共犯承担连带退赔责任表明其

具有积极的悔罪态度，预防必要性也随之下降，因此给予从轻处罚合情合理；其次，超额履行连带责任

有一定代人受过的特点，特别是从犯承担连带退赔责任时，由其他共同犯罪人给予弥补也是合理的，并

不存在承担连带退赔责任的共犯两头获利的情况[7]；再者，允许共犯人退赔后再追偿，也是希望能够引

导犯罪分子主动赔偿被害人，这既不影响被害人获得赔偿，又符合刑事法律保护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这是法律应当鼓励和追求的目标，退一步讲，即使被告人确有通过退赔来逃避刑罚的动机，但被害人已

经得到赔偿的事实仍具有积极的司法效果和意义[3]；最后，若超额退赔的共犯人因主动赔偿被害人而遭

受财产损失，同案犯却因犯罪获得利益，则违背了“任何人不得因其不法行为而获益”的原则，而允许

民法上的追偿则有助于避免此问题的发生。 
应当明确，在共同犯罪中，允许部分共犯人超额承担连带退赔责任后，可以向其他未履行或者履行

不足的共犯追偿。同时，这也就要求在确定连带退赔责任的刑事判决中，需要进一步确定各个共犯应当

实际承担的份额与范围。此外，判决书还应当载明，对于超出自己退赔份额而承担连带责任的共犯人，

因为其代为履行了其他共犯人的退赔责任，故享有追偿权。这样规定，一是明确地指出在共同犯罪中，

各共犯人需要根据违法所得总额来承担连带退赔责任；二是对已经承担连带责任并超出自身份额的部分，

确认了其可以向其他共犯人追偿的权利。另外，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具体执行方式也应有一定的灵活

变通，对于有财产可供执行的共犯人，可以督促其优先履行连带责任，而后到案的共犯人履行其赔偿责

任后，再根据内部责任份额，及时向先行被执行连带责任并超出责任份额的共犯人进行补偿[7]。这样一

来，既可以最大程度的弥补被害人的损失，避免出现“法律白条”，也有助于维护超出份额承担连带退

赔共犯人的财产权益，同时还能使执行工作有序进行。 

5. 结语 

共同犯罪人退赔责任的确定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亟待解决的复杂命题，本文通过案例分析、退赔制

度现状分析以及相关理论的梳理，揭示了现行共同犯罪人退赔制度在责任分配、追偿机制等方面存在矛

盾。在当前学界及实务界，连带责任说虽占据主流，但其适用面临法理与实践的双重困境，一方面，在

强调“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共犯理论逻辑时，忽视了主、从犯责任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共同犯罪

人到案时间差异，可能出现“先退赔者吃亏”的不利局面。按份责任说与实际获利说虽然契合行为人罪

责自负原则，但面临举证困难与被害人获赔不足的风险。而目前共犯人退赔责任分配制度的模糊不清，

不仅削弱了司法公信力，还有可能诱发共犯间的利益博弈，妨碍犯罪追诉效率。 
为解决当前困局，就需要构建“内外有别，权责明晰”的退赔责任体系，对外确立连带责任，确保被

害人的损失能够得以全额填补，体现刑法的惩恶功能；对内明确个人具体份额，依据各共犯人的行为作

用、违法所得等因素确定比例，实现罪责平衡。同时还要确定各共犯人之间的追偿权，这不仅是公平原

则的体现，还能激励退赔，避免责任转嫁。当然这就对裁判文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兼具外部连带

责任判定与内部责任份额明确，为后续追偿提供法律依据。执行层面则可以实行“先连带清偿，后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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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偿”的动态模式，兼顾被害人救济时效与共犯人权益保障。共同犯罪人退赔责任的合理确定，不仅为

共犯责任理论的深化提供新的思考维度，也为退赔制度的改革提供方向，同时也是为实现保障被害人权

利，惩治犯罪与维护司法权威的多维目标提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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